
1、原采购公告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谈判采购应具备下列条件更正为：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8.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8.1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8.2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9.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采购活动。

2、原谈判文件获取时间更正为：谈判文件自2026年5月 14 日09:00至2026年 5 月 26 日17:00（北京时间）

3、原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谈判时间更正为：2026年5月27日10:00（北京时间）。

4、谈判文件以最终获取的文件为准。


